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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标准《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》（征求

意见稿）编制说明 
 

一、项目来源 

根据《广西农业农村产业振兴促进会关于<永福罗汉果产业技术

人才评价指南>等 23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》（桂农促会技〔2025〕

25 号）文件精神，由永福县农业农村局、永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永

福县农业农村局、永福县罗汉果协会共同起草的团体标准《干罗汉果、

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》被批准立项。 

本标准的编写将按照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

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（GB/T 1.1—2020）以及《广西农业农村产业振

兴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等规定进行。 

二、必要性和意义 

（一）必要性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乡村全面振兴规划

（2024—2027 年）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广西推

进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22〕41 号）

《永福罗汉果广西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（2018-2025）》等文件

精神要求，推动永福罗汉果产业从种植端向加工、消费端延伸，通过

标准化建设提升产品附加值，助力产业链条完善和产业价值升级。 

永福罗汉果作为永福县“国家地理标志产品”与“广西十大茶饮

食材”之一，其下游产品开发日益深化，已成为拉动县域农产品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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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增长的重要引擎。然而，随着市场需求多样化，以干罗汉果、罗汉

果果饼（芯）为原料的冲泡饮品在加工、流通与消费环节中，普遍存

在泡煮工艺不统一、萃取参数模糊、品控体系缺失等问题，直接影响

饮品感官品质与风味稳定性，制约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与品牌形象的

建立。制定《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》，能够系统规范原料处

理、泡煮工艺、品饮评价等关键环节，保障终端饮品质量的一致性，

为提升罗汉果深加工产品市场竞争力和消费体验奠定技术基础。 

永福罗汉果深加工产业链涉及原料供应商、饮品生产企业、餐饮

服务单位及终端消费者等多个主体，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泡煮工艺标

准，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，影响产业协同效率和品牌整体形象。本

团体标准的制定，将明确不同类型产品在泡煮过程中的工艺参数、器

具选择、水质要求及品饮评价方法，为产业链各环节提供明确的技术

依据，促进上下游在品质控制与产品创新方面的有效对接，推动罗汉

果饮品从“农产品粗加工”向“标准化消费品”转型升级，全面提升

产业整体效益与市场竞争力。 

（二）目的及意义 

依据科学统一的泡煮工艺标准进行产品冲泡，能够优化干罗汉果

及果饼（芯）的萃取流程与品控体系，为充分释放其独特风味与甜苷

物质提供技术保障，提高饮品口感的一致性与稳定性，为实现罗汉果

饮品的优质、纯净、甘醇奠定基础。将传统泡煮经验与现代食品科学

以标准的形式固定下来，便于向广大饮品企业、餐饮商户和消费者推

广普及，提升全产业链的加工应用水平，推动永福罗汉果饮品向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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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、便捷化、品牌化方向发展。 

团体标准的实施有助于规范罗汉果深加工产品的冲泡与品饮行

为，提高终端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和消费体验，促进罗汉果由农产品原

料向标准化快消品转型。通过统一泡煮规范，能够增强产品复购率与

市场认可度，提升“永福罗汉果”区域公用品牌价值，推动产业由原

料供应向终端消费延伸，提升产品附加值与产业整体效益。 

永福罗汉果深加工产业是延伸产业链、提升价值链的关键环节。

制定和实施《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》跨国团体标准，能够

进一步打通产加销环节，带动配套产业发展，如包装设计、智能茶饮

设备研发、电商直播、文旅体验等，促进“罗汉果+茶饮”“罗汉果+大

健康”等新业态培育，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，助力乡村振

兴战略深入实施。 

三、主要起草过程 

（一）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

标准编制工作组由永福县农业农村局组建，编制人员由永福县农

业农村局、永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永福县农业农村局、永福县罗汉

果协会的资深技术人员组成，标准编制起草小组成员长期从事干罗汉

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的研发、试验和创新等工作，具有较强的实践经

验和创新能力，具有较深厚的项目、科研积累和起草标准的丰富经验，

形成梯队有序、分工明确的编制队伍。编制工作组下设三个组，分别

是资料收集组、草案编写组、标准实施组。 

资料收集组负责国内外有关的文献资料的查询、收集和整理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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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阅前人的研究情况和目前科学界的研究进展。 

草案编写组负责起草标准草案、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说明、送

审稿及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，包括后期召开征求意见会、网上征求意

见，以及标准的不断修改和完善。 

标准实施组负责《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》团体标准发

布后，组织相关企业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会，对标准进行详细解读，引

导相关人员了解标准，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，并对团体标准

提出修正意见。 

（二）资料收集、调查研究分析 

1．前期研究基础 

本标准起草团队熟悉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标准，长期

从事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研究，按照标准流程对干罗汉果、果

饼（芯）泡煮的原料要求、器具要求、泡煮流程、品评、贮存等各环

节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、归纳、总结，制定出《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

泡煮规范》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永福县作为中国罗汉果原产地和主产区，已有近 400年的种植历

史，罗汉果产量高、品质好。近年来，永福县不断加强规划引领、机

制创新、政策支持和配套服务，大力提升罗汉果全产业链竞争力，推

动罗汉果产业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，形成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格

局，实现全产业链总产值超 100 亿元。2023 年，“广西永福罗汉果栽

培系统”获农业农村部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;2024 年，永福

罗汉果获农业农村部第二批农业生产“三品一标”典型案例，是广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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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一入选案例。 

起草单位永福县农业农村局，重视罗汉果科研工作，致力于提升

一产核心竞争力。投入 3000 多万元建设永福罗汉果科技示范园，示

范带动标准化、设施化种植，实现亩产产量由 8000 个增加到 12000

个以上，2023 年罗汉果主产区农民人均增收 1.5 万元以上。2024 年

全县种植面积 13.15 万亩，预计产果 15 亿个。2018年至今，建设罗

汉果绿色食品种植认证基地 24个、面积 5.6 万亩。 

《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》团体标准通过系统规范原料

甄选、器具适配、多元泡煮工艺及品质评价等关键技术环节，有效保

障了罗汉果饮品的质量稳定性和风味一致性，显著提升了中国与东南

亚市场对优质罗汉果产品的消费体验，为区域特色药食同源产品的标

准化应用与国际化推广提供了“中国—东南亚协同范式”。本标准的

实施不仅有助于增强罗汉果产业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，也为传统

中药材饮品跨国标准体系的共建与互认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。 

2.资料收集 

收集国内国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，掌握国内及区内有关

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标准的案例、数据及相关标准研究成果，

了解其发展趋势和动向。 

四、团体标准编制过程 

1.编写团体标准草案 

经过资料收集、调查研究分析对比、内部讨论及实地调研后，编

制工作小组形成团体标准《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》（草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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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形成征求意见稿 

经过多次分组实地调研，深入了解当前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

煮的实际应用情况，收集了各地对于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的具

体要求。通过广泛征求行业专家、技术人员及相关单位的意见，标准

工作组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反馈。在此基础上，工作组多次召开会议，

对标准草案进行深入讨论和反复修订。在完成征求意见稿后，编制工

作小组组织召开内部意见征求会，起草单位和相关人员积极发表意见

与建议。编制小组根据各方反馈对文件和编制说明进行了进一步的修

改和完善，最终形成一致意见并完善了标准内容。最终形成了《干罗

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及其编制说明。 

五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的关系，与

有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协调情况 

（一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

1、实用性原则 

《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》在系统整合国内外药食同源

产品加工与品质控制相关理论与技术成果，全面分析永福罗汉果在原

料特性、泡煮工艺及消费体验现状的基础上，严格遵循国家及行业在

食品加工、质量安全与饮用器具方面的现行标准与规范，结合广西永

福多年来在罗汉果干燥加工、饮用品开发与市场化推广方面所积累的

实践经验总结提炼而成。本规范的制定紧密围绕罗汉果产业高质量发

展对泡煮标准化与消费品质升级的迫切需求，旨在规范原料处理、泡

煮流程与品评方法，提升饮用品质量稳定性与风味一致性，强化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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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官体验与品牌价值，对推动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向标准化、

品质化、品牌化方向发展，增强产业市场核心竞争力，促进罗汉果饮

用品实现消费拓展与产业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指导作用。 

2、协调性原则 

本标准编写过程中注意了与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相关法律

法规的协调问题，在内容上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协调一致。 

3、规范性原则 

本标准严格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，保

证标准的编写规范。 

4、前瞻性原则 

本标准在兼顾当前广西区内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实际情况

的同时，还考虑到了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快速发展的趋势和需

要，在标准中体现了个别特色性、前瞻性和先进性条款，作为对干罗

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的指导。 

（二）国内外同类标准制修订情况及与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

准关系 

1.国内同类标准制修订情况 

当前，国内外暂无“干罗汉果、罗汉果果饼（芯）泡煮”相关的

标准，《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规范》跨国团体标准系统确立了原

料处理、泡煮工艺等关键技术参数，显著提升罗汉果饮品的风味稳定

性与消费体验，为永福罗汉果产业从原料初加工向标准化、高值化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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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，同时强化广西在全国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标准化

领域的示范地位，助力永福罗汉果“国家地理标志产品”品牌价值与

市场竞争力全面提升。 

2.与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（1）与法律法规的协调情况 

本标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。 

（2）标准查询情况及区别 

经查询，没有与该标准名称类似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地方标

准。 

六、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论

述 

（一）主要条款说明 

本文件规定了干罗汉果、罗汉果果饼（芯）泡煮的术语和定义、

原料要求、器具要求、泡煮流程、品评、贮存。 

本文件适用于以干罗汉果、罗汉果果饼（芯）为原料的泡煮操作。 

2、规范性引用文件 

GB 2761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

GB 2762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

GB 2763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

GB 4806.4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陶瓷制品 

GB 4806.5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玻璃制品 

GB 4806.9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接触金属材料及制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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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 4806.11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

GB 5749 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

GB 19298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包装饮用水 

GB/T 20357  地理标志产品  永福罗汉果 

3、术语和定义 

3.1 果饼  Siraitia grosvernorii fruit cake 

罗汉果经破碎、去壳（或不去壳）后压制的块状果肉制品。 

3.2 果芯  Siraitia grosvernorii fruit core 

罗汉果果实内部的核心部分。 

4、原料要求 

本章规定干罗汉果须果形饱满、色泽自然且符合 GB/T 20357标

准；果饼（芯）应色泽均匀、具罗汉果固有风味；泡煮用水及其他原

辅料均须满足国家相关安全与质量标准。 

5、器具要求 

本章规定盖碗、紫砂壶、焖壶、煮茶器、品茗杯等泡茶和饮茶器

具应符合 GB 4806.4、GB 4806.5、GB 4806.9和 GB 4806.11的规定，

焖壶与煮茶器应满足茶水分离的需求。。 

6、泡煮流程 

本章规定泡煮流程涵盖预处理、冲泡与煮制三种方式：预处理阶

段需对干罗汉果进行清洗或浸泡刷洗，对果饼（芯）进行冲洗与分块；

冲泡时按比例投料，以 90℃以上沸水浸泡 5–10 分钟，可续泡 2–3

次；煮制时同样按量投料，经煮沸、微沸煮制 10–15 分钟并静置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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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用，亦可重复煮制。 

7、品评 

本章规定成品茶汤的最佳品饮温度宜控制在 55℃–65℃之间，

其汤色应呈现清澈的琥珀色或棕黄色，并散发罗汉果特有的清雅香气

与纯正甘甜滋味，且无异杂味。 

8、贮存 

本章规定干罗汉果及果饼（芯）原料需密封并存于阴凉、干燥、

避光处；泡煮后的茶汤建议即时饮用，若需短时贮存，应密封冷藏并

于 24小时内饮用完毕。 

（二）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论述 

国家标准与行业规范：参考了 GB/T 35476《罗汉果质量等级》、

NY/T 694《罗汉果》、GB 276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

量》、GB 2763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、GB 

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、GB 4806 系列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接触材料及制品》等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。这些标准明确了干罗汉

果及制品的原料质量要求、泡煮用水安全底线、食品接触器具合规标

准，以及污染物、农药残留的限量要求，确保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

泡煮过程中原料合格、用水合规、器具安全，从源头保障泡煮饮品的

品质安全与饮用价值，也使得泡煮规范符合国家和行业通行的食品安

全与标准化生产要求。 

2、地方实际情况：充分结合罗汉果主产区及目标应用市场（含

东南亚国家）的地理气候、消费习惯等实际条件。永福等主产区特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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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纬度决定了原料的风味物质与功效成分特性，为泡煮参数的设定

提供了基础依据；东南亚国家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，以及当地对凉茶、

椰浆甜品、香料搭配饮品的消费偏好，影响着泡煮方法的差异化设计。

同时，国内家庭泡饮的便捷化需求、餐饮加工的规模化需求等实际场

景，也为分类设定泡煮流程提供了重要参考。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制定

的泡煮规范，能更好地适配不同区域的环境特征与消费需求，提高泡

煮操作的适配性和饮用体验。 

3、科学研究成果：在有效成分提取、泡煮参数优化、安全储存

等方面，参考了相关科研成果。例如，不同水温、时间对罗汉果甜苷

V 提取率的影响研究，不同料液比对泡煮饮品风味与功效成分均衡性

的研究，二次提取技术提高原料利用率的试验数据，以及高温高湿环

境下泡煮饮品微生物污染防控、储存条件对品质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等。

这些科研成果为优化泡煮工艺参数、划分不同场景的操作标准、制定

安全储存要求提供了有力支撑，使泡煮规范能够紧跟食品加工科技发

展步伐，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，提高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

的标准化水平和饮用安全性、品质稳定性。 

七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

本标准研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
八、实施标准的措施 

（一）标准发布后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，对标准的

制定进行指导和监督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配备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，并具有相应的标准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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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。 

（三）鼓励龙头企业与科研单位双向合作，充分发挥环境，资源

及科研优势。 

（四）标准起草单位负责组织召开标准宣贯培训会，通过培训会

的形式，向干罗汉果、果饼（芯）泡煮的相关单位、人员详细解读标

准，使之了解标准，并遵从标准提出的技术指标。 

九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

本标准内容与各项指标不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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